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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就下述
事宜進行商議的工作：政府當局為釐清知識產權的可仲裁性而提出修訂

《仲裁條例》(第 609章)的建議。 
 
 
背景 
 
建議修訂法例的理據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以及區內首屈一指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的地位。爭議事項是否可仲裁，事關重大，應在仲裁展開時(甚或更早之
前)釐清。目前，《仲裁條例》並沒有針對知識產權權利("知識產權")爭
議是否可仲裁的具體條文。此外，香港也沒有關於知識產權是否可仲裁

的權威性判決。因此，現行法律在這方面並不完全清晰。事實上，不同

司法管轄區就這個問題亦採取不同做法。 
 
 
3.  作為推廣仲裁策略的一部份，並為了突顯香港在解決知識產權

爭議方面較亞太區其他司法管轄區更具優勢，政府當局相信，就知識產權

是否可仲裁的問題制訂具體的法律條文，將可釐清法律狀況，藉此便利

和吸引更多當事人 (包括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當事人 )來港，藉仲裁解決
知識產權爭議。 
 
兩個相關的工作小組的建議 
 
4.  知識產權貿易工作小組於 2015年 3月發表報告("報告")，當中
載列該工作小組就推廣香港成為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國際知識產權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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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解中心所作出的建議。為了推廣香港成為知識產權仲裁中心，知識

產權貿易工作小組建議政府"研究是否須修訂法例，以釐清知識產權爭議
的可仲裁性"。 
 
5.  律政司因應上述建議成立 "關於知識產權的可仲裁性工作
小組"("可仲裁性工作小組")，其工作包括研究是否有需要就知識產權
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修訂法例和需修訂的範圍，並向政府提供意見。 1

可仲裁性工作小組大體上支持修訂《仲裁條例》的建議，以釐清知識產權

爭議能藉仲裁解決。 
 
對《仲裁條例》的建議修訂的細節 
 
6.  目前，《仲裁條例》第 86(2)條(第 10 部第 1 分部)訂明的事宜
包括：如有以下情況，可拒絕強制執行裁決：(a)根據香港法律，該裁決
所關乎的事宜是不能藉仲裁解決的 ("可仲裁性理由")；或 (b)強制執行
該裁決，會違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理由")。兩項理由同時見於第 10部
第 2至 4分部 2。這令人關注到，涉及知識產權的仲裁裁決(特別是關乎
知識產權是否有效的問題)會否因《仲裁條例》第 86(2)條所訂的上述任
何一項(或兩項)理由而在香港遭拒絕強制執行。為釋除疑慮，當局建議
釐清，任何知識產權爭議(即不論所涉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屬有待解決的
爭議中的主要爭論點還是附帶爭論點)，均可藉仲裁解決；而強制執行隨
之產生的仲裁裁決，不會違反公共政策。屆時，在處理根據《仲裁條例》

第 10部強制執行仲裁裁決時，有關申請將不會僅因該裁決涉及知識產權
而基於可仲裁性理由或公共政策理由而在香港遭拒絕。 
 
7.  《仲裁條例》第 81(1)條採納《貿法委示範法》第 34條，當中
包括訂明如法院認定根據香港法律，爭議事項不能通過仲裁解決；或認定

該裁決與香港的公共政策相抵觸，則仲裁裁決可以被撤銷。為免因涉及

知識產權而產生疑問，當局建議同樣釐清有關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法律

狀況。 
 
8.  根據《仲裁條例》第 73條的精神，當局建議就涉及知識產權的
爭議或事宜所作的仲裁裁決，只應對實際參與仲裁程序的各方具

約束力，而不應超出此範圍。 
 
9.  修訂《仲裁條例》的建議可：(i)就香港是仲裁中所選的仲裁地點
或香港法律是仲裁依據的法律而言，有助釐清仲裁中關乎"知識產權爭議
是否可仲裁 "感覺上或實質存在的含糊之處； (ii)就進行涉及知識產權

                                                           
1 可仲裁性工作小組由律政司、知識產權署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代表，以及具備
這範疇專業知識的法律執業者組成。  

2 見《仲裁條例》第89(3)、95(3)及98D(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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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仲裁而言，有助提升香港相對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吸引力；以及

(iii)有助向國際社會顯示香港有決心發展成為國際知識產權的解決爭議
中心及區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2016年仲裁(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諮詢工作 
 
10.  律政司於 2015年 12月發表諮詢文件，就諮詢文件附上的《條例
草案》擬稿中提出的建議修訂，徵詢法律專業團體、業務協會、交易律師、

知識產權從業員、商會及其他有關人士的意見。《條例草案》旨在修訂

《仲裁條例》，以： 
 

(a) 澄清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可透過仲裁解決，以及強制執行
涉及知識產權的仲裁裁決，並不違反香港公共政策；及 

 
(b) 更新《仲裁(紐約公約締約方)令》(第 609章，附屬法例 A)

附表內關於在 1958 年 6 月 10 日在紐約簽訂的《承認及
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締約方的名單。 

 
11.  據政府當局所述，在諮詢結束時，當局共收到 17 名接受諮詢者
的回應，他們對於提交立法修訂，澄清知識產權爭議可藉仲裁解決， 以及
澄清強制執行隨之產生的裁決並不違反香港公共政策， 均沒有提出原則
性的反對。對於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更詳細意見，政府當局已審慎予以

考慮並酌情接納。 
 
12.  2016年 8月 22日，  政府當局就 2015年 12月諮詢後增訂的擬
議第 103H、103I 及 103J 條，徵詢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大律
師公會")、香港商標師公會有限公司及知識產權界一名接受諮詢者的意
見。上述接受諮詢者對該等新訂條文並無提出原則性的反對。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3.  政府當局曾於 2016年 1月 2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上述
修訂《仲裁條例》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委員大體上支持

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下文各段綜述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4.  大律師公會向律政司提交建議，提出應為施行《仲裁條例》的

目的，在建議修訂中加入包括知識產權的例子(但並非詳盡無遺)的清單，
從而清楚界定知識產權下的相關事項，並且為交易律師、知識產權從業

員、訴訟律師及其他相關各方提供更大保證，該等知識產權下的相關事

項可藉仲裁解決。此清單亦有利於宣傳在香港以仲裁作為藉訴訟解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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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產權爭議的可行替代方案。政府當局表示，會把大律師公會的建議轉

交可仲裁性工作小組考慮。 
 
15.  關於有委員詢問香港現行的仲裁法例是否遠遠落後於其他同類

型的司法管轄區的問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仲裁法例已先後於

2013 年及 2015 年更新，以配合仲裁在香港的發展步伐。鑒於現時並無
針對涉及知識產權的爭議在香港是否可仲裁的具體法例條文，建議的

修訂可釋除所有疑慮，釐清該等爭議(特別是關乎註冊知識產權是否有效
的爭議)在香港均可藉仲裁解決。政府當局又解釋，鑒於在知識產權爭議
的可仲裁性方面，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做法各有不同，而國際上又沒有一套

統一方式處理有關事宜，故此不能說香港現行的仲裁法例在這方面落後

於其他司法管轄區。不過，對《仲裁條例》作出修訂的建議，將有助香港

本身發展成為國際上涉及知識產權事宜的替代解決爭議中心及區內的

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16.  可仲裁性工作小組成員表示，就香港是仲裁中所選的仲裁地點

的個案而言，有關的建議修訂可利便仲裁各方應用香港法律以規管仲裁

條款及程序。建議修訂亦將有助釋除所有疑慮，釐清涉及知識產權爭議

的仲裁裁決在香港的強制執行，不會僅因知識產權爭議根據《仲裁條例》

是否可仲裁或此事屬違反公共政策等理由而受到挑戰。 
 
17.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將會採取甚麼措施，以便仲裁各方可減省

就知識產權爭議進行仲裁所花的費用和時間，並詢問若相關各方在爭議

出現之前並未訂立任何仲裁協議(例如在侵權指控中)，是否必須經雙方
同意，才可展開仲裁。關於在沒有簽訂糾紛仲裁協議書的情況下對知識

產權爭議(例如侵權指控)作出仲裁的問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為保障
當事人的自主性，必須經涉及爭議的各方同意進行仲裁，才可藉仲裁解決

該等爭議。 
 
18.  有委員詢問，在香港就涉及由另一司法管轄區所批予的知識

產權的爭議作出仲裁裁決後，來自該司法管轄區的第三方能否挑戰有關

裁決。政府當局指出，針對關乎知識產權的爭議或事宜所作的仲裁裁決，

僅對實際參與仲裁程序的各方具有約束力，對第三方並無約束力。 
 
19.  至於關乎因國際特許協議 (涉及由多個國家機構或政府當局所
批予的知識產權 )而衍生的爭議的仲裁方面，可仲裁性工作小組成員
解釋，儘管適用於香港的《紐約公約》訂明，締約國必須相互承認及執行

在另一締約國進行仲裁程序所作的裁決，但香港的仲裁裁決在某締約國

是否可強制執行，始終取決於該締約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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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0.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年 1月 4日 
 



附錄 
 

《2016年仲裁(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日期 文件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 
2016年 1月 25日 
(議程第 IV項) 

政府當局提供題為"對《仲裁條例》
(第 609章)的建議修訂"的文件 
立法會 CB(4)485/15-16(05)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4)1268/15-16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7年 1月 4日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160125cb4-485-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60125.pdf

